
旅行代理商註冊處撤銷星級假期旅行代理商牌照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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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旅行代理商註冊處（註冊處）今日（一月八日）宣布，根據《旅行代理商條

例》（條例）第１９（１）（c）條，於二○一三年一月八日撤銷大三峽國際旅

行社有限公司（牌照號碼３５３１３５）（星級假期）的旅行代理商牌照。 

 

  註冊處並且啟動旅遊業賠償基金的申請機制，協助受影響的旅客在符合《旅

遊業賠償基金（特惠賠償額及罰款）規則》的申請資格之下，申請最高相等於所

付外遊團費百分之九十的賠償。 

 

  根據《旅行代理商條例》第２１條及第２２條，註冊處於今日召見星級假期

的現有股東、董事和接管人及經理人，詳細了解該公司的財務及架構重組進度，

以及續領牌照的申請。接管人及經理人在會上確認停止注入資金支持公司的日常

營運。 

 

  註冊主任在調查後認為，星級假期負債嚴重，出現重大財務及營運困難，未

能令他信納該公司可繼續於符合公眾利益之下提供旅遊服務，遂決定撤銷星級假

期的旅行代理商牌照。 

 

  星級假期的接管人及經理人向註冊處表示，將會維持位於長沙灣總店的營運

至一月十三日，以便處理旅客的查詢及辦理補發旅費收據的手續，其他分店將停

止運作。 

 

  註冊處呼籲所有星級假期的顧客，須要妥善保留具備旅遊業賠償基金徵費印

花的正本收據，以便向旅遊業賠償基金申請特惠賠償。 

 

  旅客如欲向旅遊業賠償基金申請特惠賠償，須具備旅遊業賠償基金徵費印花

的正本收據。受影響的旅客如欲查詢有關安排，可致電旅遊業賠償基金管理委員

會熱線３１５１ ７９４５或旅遊業議會熱線２９６９ ８１８８查詢及登記。非

辦公時間（即平日上午九時前或下午六時後、周末、周日及公眾假期），上述熱

線設有電話錄音，有關人員將會在隨後的工作天回電跟進。 

 

  註冊處將會繼續密切關注星級假期的善後安排，以及接受旅客申請旅遊業賠

償基金的特惠賠償，並且提供一切可行的協助，盡量減低事件對旅客的影響。 

 

  據星級假期的接管人及經理人報告，截至今日，約有一千九百名旅客受影

響，涉及約二百八十萬元旅費。 

 



  註冊處近月來一直密切注視星級假期的財政及營業情況，並曾於二○一二年

十二月六日及十二月十日，根據條例第２１條及第２２條，兩次召見星級假期的

股東及董事，了解該公司的營業及財務狀況，以及架構及財務重組計劃。在上述

會議中，星級假期的現有股東、董事和接管人及經理人解釋公司的營運及財政狀

況。接管人及經理人表達在公司進行架構及財務重組期間，將會在財務上支持公

司的日常運作。 

 

  註冊主任考慮該公司提交的營業及財務資料，以及接管人及經理人承諾繼續

注資和進一步提交營業及財務資料後，批准有效期一個月的旅行代理商牌照，以

便該公司進行相關架構及財務重組，包括縮減分行數目以控制營運開支。該公司

三間分別位於上環、大埔及屯門的分店亦於二○一三年一月一日起停止營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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